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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观意字（2019）第0484号 

致：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委托，作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办法》《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收购管

理办法》及《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国资委《国有股权管理办法》等规定，就公司本次

重组出具了观意字（2019）第0226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

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观意字（2019）第0429号《北

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观意字（2019）第0459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2019年8月7日，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9年第36次工作会议审

核通过。本所律师就并购重组委提出的审核意见进行了补充核查，现出具《北京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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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述律师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声明事项适用于《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所使

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使用的简称含义相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上市公司对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

见进行回复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审核意见：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轩宇智能申请获得中核集团《合格

供应商证书》范围扩项的具体内容、条件、程序及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 

【回复】 

一、标的资产轩宇智能申请获得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范围扩项的

具体内容 

经本所律师对轩宇智能持有的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北京控制工程

研究所持有的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的核查，轩宇智能尚待就所持中核集

团《合格供应商证书》的范围从机器人、自动化设备产品的“研发”扩展为“研制”。 

二、标的资产轩宇智能申请获得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范围扩项的

条件和程序 

（一）扩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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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评价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合格

供应商评价制度文件——合格供应商要求》第4条第4.3.3款的相关规定，供应商

“生产能力”应满足如下条件： 

1、人力资源的配备应满足生产加工、监视和测量的需要。对于特殊工种和

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检测人员还应取得法规规定的资质证书； 

2、具备为达到产品符合要求所需的环境条件、基础设施、生产设备； 

3、针对产品确定关键技术、关键工艺并形成文件； 

4、应具备与产品监视和测量要求相一致的监测能力； 

5、产品贮存、搬运、运输能力应满足相应的法规和标准要求； 

6、产品交付和活动的实施应满足法规、标准和采购方要求； 

7、环保、职业健康及生产安全应符合适用的法规和标准要求。 

综上，经访谈轩宇智能总经理、业务负责人，并依据兴原认证出具的《说明》

及访谈兴原认证相关人员，轩宇智能对其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范围进行

扩项时，应满足上述要求，其产品制造的工艺流程应配置相应的基础设施、人员、

生产设备、监测能力等。 

（二）扩项程序 

根据《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兴原认证

作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的供应商评价机构，轩宇智能申请《合格供应

商证书》的扩项需根据兴原认证《供评事业部作业指导文件——扩项受理作业指

导书》第五条“工作流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如下： 

1、受审核方认证范围变更时，需提出正式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兴原认证

供应商评价事业部客户部对收到的扩大评审范围的申请进行受理，确定任何必要

的评审活动，以做出是否可予扩大的决定； 

2、评审方式及评审人日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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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兴原认证出具的《说明》及访谈兴原认证相关人员，轩宇智

能对其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范围进行扩项时，应履行上述规定的申请程

序并提交相关资料，包括轩宇智能《营业执照》需涵盖“生产、加工、制造”的

内容。 

三、轩宇智能申请获得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范围扩项的风险 

经本所律师访谈轩宇智能总经理、业务负责人，并经核查兴原认证出具的《说

明》、相关材料及访谈兴原认证相关人员，轩宇智能对其所持中核集团《合格供

应商证书》范围进行扩项时，其《营业执照》需涵盖“生产、加工、制造”的内

容，其产品制造的工艺流程应配置相应的基础设施、人员、生产设备、监测能力。 

鉴于北京地区对企业经营业务中涉及“生产”内容的限制，目前轩宇智能无

法在其工商注册的现住所地办理含有“生产、加工、制造”的经营范围增项，对

此，轩宇智能拟在怀来新兴产业示范区所租赁场所设立分公司，并拟在其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涵盖“生产、加工、制造”，从而满足申请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

书》范围扩项的基础条件。 

鉴于轩宇智能于本次重组获批后在怀来新兴产业示范区所租赁场所设立分

公司并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以及具备上述扩项条件、履行上述扩项程序均需一定

的时间周期，为此，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于2019年7月出具了《关于轩宇智能相

关资质或资格办理及过渡期业务安排的承诺函》，承诺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将

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3年内协助轩宇智能办理其开展业务所需的中核集团《合

格供应商证书》范围扩项等相关经营资质或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轩宇智能已具备目前客户要求的基本资质/资格，且

已具备系统集成、方案设计、核心产品研制能力，并已积累了一定业绩，具备了

合格供应商资质扩项的基础；并且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已就协助轩宇智能获得扩

项资质/资格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函，因此，轩宇智能申请获得中核集团《合格供

应商证书》范围扩项不存在实质风险。 

(以下无正文，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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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拓红外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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